華人廟宇委員會

2026-27年度（第一輪）
「華人廟宇基金」撥款資助計劃
（只適用於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內展開及完成之廟宇維修工程）
申請表格 – 廟宇維修
	注意事項：
於填寫及遞交申請表格前必須細閱《「華人廟宇基金」及「華人慈善基金」撥款資助計劃申請指引》，有關資料可於華人廟宇委員會網址：www.ctc.org.hk下載。逾期遞交/資料不齊/以傳真/電郵方式遞交的申請概不接受。所有資料以已簽署的申請表格正本為準。
請把填妥的申請表格（一式兩份）連同下文所列的文件及資料親身或以郵遞方式送交華人廟宇委員會秘書處（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 號胡忠大廈34樓）。
請在信封上註明「2026-27年度（第一輪）「華人廟宇基金」撥款資助計劃」。 

截止日期：2026年3月5日（星期四）下午5時30分（郵遞申請以郵戳日期為準）
　　　　　秘書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8時45分至
　　　　　下午1時正及下午2時正至下午5時30分
（如截止當天的上午8時45分至下午5時30分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8號或以上颱風預警/信號/極端情況，或華人廟宇委員會秘書處於截止當天的辦公時間內因任何原因暫停服務，則截止申請期限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下午5時30分。）


	遞交申請前的核對清單

	


	申請機構在遞交申請前，請先核對其提交的文件是否符合要求，並於適當位置加上(號。


	[image: image1.wmf]
	1. 已塡妥並由機構負責人簽署的申請表格（一式兩份） 

	[image: image2.wmf]
	2. 以MS Word格式填妥的申請表格軟複本，及以MS Excel格式填妥的申請表格第二部份C11項 「維修工程預算支出」的軟複本，並以電腦光碟儲存

	[image: image3.wmf]
	3. 申請機構/籌委會的註冊證明文件及有關章程副本

	[image: image4.wmf]
	4.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證明副本

	[image: image5.wmf]
	5. 擬進行的維修項目及預計工程費用（需以細項列出及提供初步估價）

	[image: image6.wmf]
	6. 所需維修項目現況之相片及需維修原因

	[image: image7.wmf]
	7. 籌款計劃書

	[image: image8.wmf]
	8. 過往維修工程項目及實際收入支出帳項

	[image: image9.wmf]
	9. 申請機構須提交過去1年經核數師審核的財政報告（如屬附屬機構，請同時提供母機構過去1年的財政報告）（如未能提交有關財政報告，請提供原因。）

	[image: image10.wmf]
	10. 其他資料（如詳細工程計劃書），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

1. 所有申請資料以已簽署的申請表格正本為準；

2. 倘申請機構未能提供上表第1至7項文件，有關申請概不受理或予以考慮；

3. 不論申請獲接納與否，已提交的申請文件概不發還。申請機構應自行把有關文件複印，以作紀錄。



華人廟宇委員會

2026-27年度（第一輪）
「華人廟宇基金」撥款資助計劃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收集資料的目的 
1. 關於在申請表格、相關證明文件和補充資料內提供的個人資料純屬自願性質，華人廟宇委員會 (「委員會」) 會用作下列用途： 

(a) 處理和評審申請、進行相關審查，以及核實申請資料； 

(b) 支付「華人廟宇基金」的撥款； 

(c) 安排發出公布或宣傳； 

(d) 遵從任何披露資料的規定；

(e) 監察申請機構在遵守撥款協議方面的表現和評核獲批資助計劃；

(f) 對獲批資助計劃採取任何跟進行動；以及

(g) 與上述有關的目的。

2. 申請機構在提交申請時必須提供一切所需的個人資料。倘未能按要求提供所有資料，有關申請可能不獲受理。 

承轉方類別 
3. 申請時所提供的個人資料，或會轉交或披露予其他政策局/政府部門或其他獲授權處理有關資料的人士或組織，以執行上文第1段所述的目的，或因應法例的規定或授予的權力而披露有關資料。 

查閱個人資料 
4. 除《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486章）訂明的豁免事項外，申請機構有權根據該條例第18條、第22條及附表1第6原則的規定，要求查閱和更正其個人資料。

5. 申請機構如對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更正資料，請以書面向委員會秘書處提出。
華人廟宇委員會

2026-27年度（第一輪）

「華人廟宇基金」撥款資助計劃
（只適用於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內展開及完成之廟宇維修工程）
申請表格 – 廟宇維修
第一部份
申請機構資料

	1.
	申請機構名稱
	  

	
	
	

	2.
	母機構(如有)名稱 
	  

	
	
	
	
	
	

	3.
	機構類型
	[image: image11.wmf]
	慈善機構，始於          年         
（須提供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證明文件副本）

	
	
	[image: image12.wmf]
	非牟利機構，始於          年

	
	
	
	如申請機構為非牟利機構，按下述備註
(b)所提交的文件中，提供相關章節以清晰表明申請機構為非牟利性質，及/或訂明成員不得攤分其利潤，以及一旦機構解散，其成員亦不得攤分其利潤或資產。

	
	
	
	[image: image13.wmf]
	公司組織大綱及註冊章程細則：

第  _頁第  _段、第  _頁第  _段及第  _頁第  _段

	
	
	
	[image: image14.wmf]
	機構章程或組織大綱及註冊章程細則：
第  _頁第  _段、第  _頁第  _段及第  _頁第  _段

	
	
	
	[image: image15.wmf]
	附工程獲政府政策局/部門書面推薦或支持的證明文件
（申請機構需自行與有關部門聯繫，並於申請時一併提交  
  書面證明）

	
	
	[image: image16.wmf]
	鄉事委員會 / 區議會 / 有足夠代表性的居民地區團體 (請删去不適用者)，始於            年

	
	
	
	
	
	

	4.
	通訊地址


	  

	
	
	

	5.
	聯絡人姓名
	  
	6.
	電話號碼:
	  

	
	
	
	

	7.
	電郵地址
	  
	8.
	傳真號碼:
	  

	
	
	

	9.
	機構簡介及宗旨
（100字或以內）
	  

	
	
	

	10.
	簡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範圍（申請機構可附上機構之小冊子以供參考）
	  

	
	
	

	11.
	管理委員會 / 董事會 / 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12.


	機構於現時或過去有否牽涉於任何刑事個案? （不論是被告或原告）

	[image: image17.wmf]
	 有 (請簡述有關個案的資料)
	[image: image18.wmf]
	沒有

	
	
	  

	
	
	
	
	
	

	13.
	機構及/或其主要管理人員是否已申請破產或已被宣佈破產?
	[image: image19.wmf]
	是 (請簡述有關資料)            
	[image: image20.wmf]
	否

	
	
	  

	14.
	機構經費來源

	來源
	
	百分比

	
	
	
	
	

	
	
	
	
	

	
	
	
	
	

	
	
	
	
	100%

	15.
	得知本資助計劃之途徑

	[image: image21.wmf]
	報章廣告 
	[image: image22.wmf]
	本委員會網頁

	
	
	[image: image23.wmf]
	政府部門

	
	
	[image: image24.wmf]
	其他 
	請詳列

	  

	
	
	
	
	
	

	16.
	若撥款獲批，支票抬頭名稱（請用正楷填寫，名稱必須與申請機構的註册名稱相同）
	（中文）
（英文）


乙部
申請撥款之詳情

A.  擬進行維修工程的廟宇的資料  

	1.
	廟宇名稱

	  

	
	
	

	2.
	廟宇地址
	  

	
	
	

	3.
	廟宇的歷史及文化藝術

價值（不可多於200字） （如有專業人士或古物古蹟辦事處作出評估更佳）

	

	
	
	

	4.
	進行維修工程的原因

（不可多於100字）

	

	

	5.
	每年進廟善信人數 

（粗略估計）
	  

	
	
	


	6.
	申請撥款的原因和理據
	

	

	7.
	維修工程經費來源
（除本委員會資助外）
	[image: image25.wmf]
	資助機構（包括已遞交，但還未獲通知結果的申請）

	
	
	[image: image26.wmf]
	其他，請詳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廟宇維修工程時間表  
	8.
	廟宇維修工程

時間表
	預計維修工程展開日期 
（必須為2026年7月1日或以後）
	  

	

	
	
	預計維修工程完成日期
（必須為2028年6月30日或以前）
	  

	

	9.
	維修工程內容

（若空間不敷應用，請自行加行）
	項目
編號
	工程項目
	面積/數量

	
	
	1.
	
	

	
	
	2.
	
	

	
	
	3.
	
	

	
	
	4.
	
	

	
	
	5.
	
	

	
	
	6.
	
	

	
	
	7.
	
	

	
	
	8.
	
	


	10.


	過往曾否申請本委員會的廟宇維修撥款


	[image: image27.wmf]
	如有，請填寫以下資料
	[image: image28.wmf]
	沒有

	
	
	年份
	申請款額
$
	獲批撥款
$
	維修工程項目

	
	
	
	
	
	

	
	
	
	
	
	

	
	
	
	
	
	


C. 廟宇維修工程財政預算
11. 
   維修工程預算支出

	支出

編號


	維修項目

（請按照申請表格乙部B9項之
維修內容的次序填寫）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總支出 
	
	(i)


扣除: 申請機構自行承擔開支、預算收入及其他資助 
	收入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申請機構自行承擔開支
	
	x
	
	=
	
	

	2. 
	預算收入
	
	x
	
	=
	
	

	3. 
	 預計籌募捐款
	
	x
	
	=
	
	

	4. 
	其他已確定的贊助
	
	x
	
	=
	
	

	5. 
	其他有待落實/擬申請的贊助
	
	x
	
	=
	
	

	自行承擔開支、其他收入及贊助
	  
	(ii)

	
	
	

	淨支出
	  
	(i) – (ii)

	
	
	

	12.    擬申請撥款總額
    
	$   
	


	注意：委員會一般只會考慮資助涉及結構性及安全性項目的個別或部份支出，撥款金額上限不會多於工程總預算支出的70%；最終撥款資助金額不會超過工程實際總開支的70%，上限12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申請機構必須承擔維修工程的其餘開支。申請機構需提交募捐計劃書，經估算後仍有不足者，委員會才會考慮撥款資助。

如工程獲委員會資助70萬港元或以上，受助機構必須聘請工程顧問。如申請機構未能按本申請書所述完成整個維修工程，所獲資助金額將按維修工程縮減的比例下調。


D.
過往維修工程的項目及實際收入及支出帳項
	13.
	過往二十年曾否為有關廟宇作出維修
	[image: image29.wmf]
	如有，請填寫下表（如空間不敷應用，請自行加行）
	[image: image30.wmf]
	沒有


	14.
	過往維修工程實際收支 
	
	
	
	   
	


	支出日期

	維修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x
	
	=
	
	

	總支出 
	
	


扣除: 申請機構自付金額、收入及其他資助
	收入

日期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申請機構自付金額
	
	x
	
	=
	
	

	2.
	收入
	
	x
	
	=
	
	

	3.
	籌募捐款
	
	x
	
	=
	
	

	4.
	其他資助
	
	x
	
	=
	
	

	總收入
	  
	

	
	
	


E.  其他  
	15.


	其他已獲批/正在申請的贊助
	[image: image31.wmf]
	有（請註明資助來源）
	[image: image32.wmf]
	沒有

	
	
	資助來源

	已獲得/正在申請的資助

	申請進展*



	
	a.
	
	
	

	
	b.
	
	
	

	
	c.
	
	
	

	
	d.
	
	
	

	
	*　有關申請若仍未公布結果，請註明預計結果公布日期


	

	16.
	請詳述其他資料可助
華人廟宇委員會考慮
是項申請

	


丙部　聲明
本人謹代表本機構作出以下聲明:

1. 本機構確認所有申請資助的廟宇維修項目均為非牟利，並不是為個人或機構作政治或商業宣傳，或作為本機構的籌款活動。
2. 本機構確認本申請表格內及其附帶的所有與本機構及申請資助的廟宇維修工程相關的資料均屬真實、完整及正確無誤。如本廟宇維修工程獲華人廟宇委員會資助，表格內所提供及附帶的所有資料均對申請機構具約束力，日後如發現所填報 / 遞交的資料失實誤導，委員會有絕對權即時終止撥款。本機構亦清楚明白並同意，若隨申請表格所遞交的資料不全或未符合有關要求，委員會有權不考慮本申請並且不作另行通知。本機構承諾，上述資料如在收到申請結果通知書前有任何更改，會盡快通知委員會。
3. 本機構明白並同意遵守本資助計劃《「華人廟宇基金」及「華人慈善基金」撥款資助計劃申請指引》內所列的條款。如獲華人廟宇委員會資助，本機構會遵守資助計劃《廟宇維修工程及撥款使用條款》內所訂明的各項規定。倘若《申請指引》的內容與《廟宇維修工程及撥款使用條款》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會以《廟宇維修工程及撥款使用條款》為準。

4. 本機構承諾會就廟宇維修工程購買足夠的公眾責任保險及按法例所需的有關保險，無論有關支出是否獲委員會資助，本機構同意彌償委員會就資助廟宇維修工程所引致的索償、要求及一切法律責任。
5. 本機構知悉並同意《收集個人資料聲明》所載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用途。本機構同意本申請表格所載的資料及其後提交的資料（包括所有的附錄、附件、補充資料和修訂）可供使用或披露，而成功獲批的廟宇維修工程其申請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亦將會被用作監察工程之用。
6. 本機構明白及同意委員會將根據此申請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及參考本機構以往就資助計劃所提交的資料（如有）處理及審批申請。撥款與否及資助金額，以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申請機構不得異議。
	申請機構負責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
	負責人簽署:
	　　　　　　　　　　

	職位:
	　　　　　　　　　　
	
	
	

	機構地址:
	　　　　　　　　　　
	
	
	

	
	　　　　　　　　　　
	
	機構印章: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日期:
	　　　　　　　　　　

	電郵地址:
	　　　　　　　　　　
	
	











�  非牟利機構須提供下列文件以茲證明:


(a)	(i)根據公司條例發出的公司註冊證書；或(ii)根據社團條例發出的社團成立通知；或(iii)根據社團條例發出的社團註冊證明書；及


(b)  由機構主席及另一名幹事簽署，以證明真實的：(i)章程；或(ii)公司組織大綱及註冊章程。章程必須註明若機構解散，其成員不得分享其利潤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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